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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希望審計部依照你們的法定職權提出糾正。 

再者，原民會提出的預算中列有協助五家無線電台數位頻道機、公視 HiHD 頻道上列的經費，

這部分占了原住民族教育預算的 34%，請問審計長，你認為這部分有沒有問題？ 

林審計長慶隆：廣播是政府推動多元文化的另一個作法，對於這不合理的部分，我們會逐一列出，

請原住民族委員會與教育部來檢討。我們會監督他們，希望他們提出合理的解釋，不該列的話

，應該要把它回歸到一般性的經費，無形中就會使真正用在原住民族教育的經費可以實質增加

出來，我們願意繼續督促他們。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謝謝審計長。在此我還是要強調，如果依照我

們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四條對於原住民族教育的定義，原住民族教育是要針對原住民族文化的特

性，對原住民族的孩子施以文化的洗禮，其主管機關是原民會。但本席發現，原民會在這四年

中編列的原住民族教育經費看起來是逐年提升，但其實每年都是下降的。例如，103 年度是

32.3%，104 年度是 30.2%，105 年度是 30.5%，106 年則較 105 年還降了 3.3%，對於這樣的情況

，審計部要不要提出指正？ 

林審計長慶隆：是的，我們會再繼續追蹤這部分。除了剛才委員所提示的之外，我們也發現他們匡

列的預算中，例如一個縣裡面，某一個學校有一些原住民學生，結果該校的經費統統列為原住

民的經費，諸如這一類比較不合理的算法，無形中就會消減原住民教育經費的內涵，我們也願

意繼續來追蹤。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好，希望審計部能夠多多關照一下我們原住民

族教育的部分。謝謝。 

林審計長慶隆：會的。謝謝。 

主席：黃委員昭順之諮詢以書面提出，請審計部以書面答復；並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黃委員昭順書面諮詢： 

據 2016 年 4 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所發布之世界經濟展望，指出全球經濟復甦緩慢且

日益脆弱，顯示自 2008 年金融風暴爆發迄今，世界整體經濟並未完全復甦，而我國之經濟發展

勢將持續受到影響。事實上，從累計 1 至 8 月出口計 1,801.0 億美元，較上（104）年同期減

6.6%。1 至 8 月進口 1,484.8 億美元，較上（104）年同期減 8.1%的數據顯示，就已十分清楚，

國家整體經濟景氣仍處低迷。 

世界經濟論壇（WEF）2015 年全球競爭力評比結果，我國在 140 個受評國家中，排名第 15 名

，較 2014 年下降 1 名，另端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發布之 2016 年世界競爭力年報，我國

在 61 個受評國家中，排名 14，較 2015 年退步 3 名，4 大類指標，除政府效能維持第 9 名外，

經濟表現、企業效能、基礎建設均略有下降！ 

因內需與外貿均呈緩退，兼以出口年增率下滑，經濟成長率不但未達國家發展計畫設定之經

濟成長目標，且低於南韓、香港及新加坡等亞洲鄰近國家（地區），在在顯示政府相關提振措

施及施政作為，受整體景氣疲軟等因素掣肘，未能發揮促進投資及推升經濟成長的結果。政府

允宜賡續強化財務運用及債務管控，創造良好投資環境，提升產業價值及國際競爭力，以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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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經濟長遠發展。 

從決算報告中本席看到，審計部在秉持獨立、廉正、專業之精神，本年度審核中央政府各機

關財務收支，在合法性審計方面，稽察發現財務達失案件計 321 件，經送核受處分人員共計 338

人次；依法修正增列歲入通知繳庫 3 億餘元；修正減列歲出通知繳庫 5 億餘元。在效能性審計

方面，認為有未盡職責或效能過低情事，經依法通知其上級機關並報告監察院者 33 件；績效良

佳，本席必須對審計長給個「讚」字，惟以下各項，還請審計長酌參！ 

議題一：加強資訊審計，提升政府審計效能。 

主計總處自民國 103 年度起推動「歲計會計資訊化作業（GBA 系統）」，本院亦於民國 104

年 6 月 2 日三讀通過「審計法第 36 條文修正案」，使各機關透過資訊系統（GBA）迅速正確完

成編製及彙總各式報表。但據暸解，在跨單位（層級）的實務作業上，仍未被普遍運用，致使

審計成果受限！本席請問審計長： 

一、對於中央各機關送審資訊檔案，審計部如何運用審核分析系統所提出審核意見，研議修

正、增加資訊檔案內涵，俾能審計機關就各機關傳輸之資訊檔案，作效能性研析與複核。 

二、如何鼓勵審計人員運用跨機關、跨政府層級及各種分析工具，探勘資訊檔案潛在價值，

形成公部門支出大數據資料庫（Big Data），擴大審計成果。 

三、如何規劃研議：就特定事項辦理跨機關間可持續之全面審核，分析具有跨機關間查核效

果之控制點，介接其他政府機關資訊系統（如預算審議、財政資訊經濟、工商資訊及採購資訊

等系統）之可行性，發展審計跨域分析合作模式，增進審計資源有效運用。 

議題二：提升一般性補助款挹注直轄市及縣市財源審計績效。 

中央政府依中央對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計畫及預算考核要點規定，評定各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施政計畫及預算執行情形考核成績，核撥一般性補助款挹注直轄市及縣市財源，依審計部決

算審查揭露，部分補助計畫預算地方執行率未達 80%、部分基本設施補助計畫執行成效欠佳等

缺失。本席請問審計長： 

一、對於缺失部分，審計部雖已函請相關市縣政府檢討改善，但是否掌握其改進效果？有無

研提具體改進措施之建議與複核？ 

二、對行政院加強各市縣政府，一般性補助款之賡續監督考核，審計部可有提出何具體修正

、增加效能性之研析意見？ 

議題三：部分市縣財政管理情形未盡理想。 

依審計部決算審查揭露，104 年度地方政府整體公共債務未償餘額雖已較上（103）年度減少

，惟尚有部分市縣財政管理情形未盡理想，自籌財源比率偏低或下滑，債務舉借金額超過或瀕

臨近法定上限，或債務舉借餘額（預算數）達債務預警之限額等問題。 

本席請問審計長： 

一、對於部分市縣債務未償餘額持續攀升，審計部有何有效之改善建議？對一直無法改善者

有無有效的約制辦法？ 

二、行政院對各市縣政府，公共債務未償餘額逼近規定債限等情事監督考核，審計部有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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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修正、增加效能性之研析意見？ 

議題四：地方政府公款支付延宕情事情形。 

部分市縣因累計短絀金額頗鉅，公庫無充裕資金可供支應，故屢有公款延遲支付情形，經審

計部決算審查統計各市縣近三年度（民國 102 至 104 年度）公款支付逾 10 日（未扣除例假日）

者，計有臺南市等 8 市縣，共 13 萬餘件，總金額 768 億餘元，其中受款人為社會福利團體者共

150 件，影響政府誠信形象至鉅。 

據暸解，亦有地方政府因開口契約（救災）與實際請款金額差距過大，未能如實撥付肇致遭

廠商控告，一、二審均輸卻仍執意上訴，導使民眾舉債度日，幾臨家破人離，政府霸凌人民至

此，怎不惹民怨？ 

本席請問審計長： 

一、對於部分市縣公款支付延宕，審計部之改善建議為何？ 

二、對因救災急需之口頭契約金額，與事後實務金額差距之事實，若所有追加均經公門有關

同意才施工並完成驗收項，請問能因差額過大而延誤撥款嗎？ 

三、政府的財政是納稅人血汗錢，民眾包政府工程要先自掏腰包，所有追加或擴大工程都經

允准施工，事後不認帳的行徑可以嗎？ 

四、遭法院一、二審都判輸，還堅持要三審定讞，數仟萬元不是公務人員口袋錢，官司打多

久都無所謂，薪俸沒少半分！可是有誰想過老百姓？幾仟萬的血本光利息要多少？這樣可惡的

制度與殺人有何差異？審計部不該糾正與改進嗎？ 

議題五：回饋金使用紊亂，審計功能失靈。 

近年來，環保議題甚受重視，人民開始注重生活空間的環境問題；這也讓各項政策在推動時

，政府各單位會設立著重於與民共生共存、互利互惠「回饋金」或「補償金」，以利政策推行

及回饋地方。 

自民國 96 年至 104 年，各機關單位發放回饋金、補償金共計 470 億元 4,900 萬，平均每年金

額高達約 50 億，但後續的審核出現各項瑕疵，爰此；本席希望審計部能注意並落實改進相關。 

依法令規定，單位必須針對相關金額建立控管及審核機制，並做記錄通知審計機關。但有部

分資金未能進行查核，例如桃園機場將回饋金撥入市府專戶，然專戶中的使用成效無追蹤管理

機制；亦有機制過於寬鬆，如抽查比率過低等情形。尤其在實際使用上，經常出現回饋金用於

一般性庶務或「其它」項，深入查究則多不清不楚。 

本席再舉個實例，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其他收入收取計畫」，收入目的與義務人及徵收

用途無顯著關聯性，故難以控管經費支用與執行成效。且預期目標、關鍵債務指標等均未訂定

，請問合適嗎？再如；放射性廢棄物儲存回饋金，經費運用也未設專戶控管經費出入，亦未訂

定預期目標及關鍵債務指標，以上在在可看出此類經費的控管機制混亂！ 

本席請問審計長： 

一、回饋金、補償金的使用原則是什麼，是否以增加政府收入為主要目的？目前部分單（如

農委會）位將回饋金納入基金收入來源，審計單位是不是應本於使用原則進行稽核，以強化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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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制？ 

二、現行回饋金使用稽核混亂，審計部有無研究應當如何改善因應？是否應有統一審查稽核

方式，供各單位參照，以杜絕目前程序混亂、審核標準不一、使用狀況問題重重等狀況？ 

議題六：玩法弄權濫用公帑及民間善款。 

梅姬颱風帶來豪大雨，重創高雄市旗山、美濃、六龜、田寮及橋頭區，積水最嚴重的旗山溪

洲地區，水深及胸，降雨量超過 200 年重現期，是八八風災以來最嚴重一次，偏偏今（105）年

4 月才新啟用的溪州抽水站，卻在這次趟風中，完全發揮不了作用，讓美濃板條大街變成威尼斯

運河，水深達 50 公分，「蓋這麼大間抽水站無效」惹怒溪州人痛批。 

本席再請教審計長： 

一、高雄市旗山區溪州抽水站工程預算的預算來源為何？起造案核定的時間為何時？規劃預

算金額多少？最後決標預算金額是多少？ 

二、溪州抽水站工程預算係中央補助，由高雄市政府依相關規定辦理後續，請問這個案子中

央部會與地方政府的關係為何？中央究竟是督導、協助？還是其他角色？ 

三、這個抽水站分幾個案執行？為何要分 3 次開標？據媒體報導今（105）年 5 月 13 日高雄

市陳菊市長到旗山溪洲抽水站剪綵？請問剪的是哪一次工程的綵？ 

四、據媒體報導，溪洲抽水站尚未驗收，但經濟部水利署的資料驗收時間是 9 月 19 日，本席

好奇工程不是分成三個標嗎？陳市長與水利署的時間是同一個溪洲抽水站嗎？一個抽水站要分

三次招標，拆解標案的理由為何？審計部是否該瞭解一下？ 

五、如果誠如媒體報導雖未驗收但為因應颱風已先啟用，請問這是否有違反相關法令？而今

又未達應有效果，這個責任應是廠商還是政府？ 

另外同樣的狀況也是發生在高雄市旗山區，民國 103 年開始施工的鯤洲多功能活動中心，當

年 12 月 14 日陳市長剪綵啟用。本案工程預算根據高雄市政府說法，是由市府莫拉克風災「善

款」籌措，交由旗山區公所自辦工程，總預算金額新台幣 1,199 萬元整。惟其中有些讓人費解處

？ 

本席請教 審計長： 

一、據政府採購公報網及相關新聞發現，本案動工典禮是民國 103 年 3 月 30 日動工，但採購

公報招標公告卻是在童年的 5 月 25 日，顯示動工在先招標在後，請問是否違反法令規定？ 

二、本工程案申請使用執照核准的時間是民國 105 年 4 月 29 日，接上水電時間是 6 月 29 日

，驗收的時間是 8 月 19 日，而民國 103 年 12 月 14 日陳市長即剪綵啟用，自此後在未完成驗收

前，就舉辦多次活動？請問這樣也不算違法嗎？ 

議題七：國防資源墊支救災，歸墊無門影響戰備整備。 

依據「國軍協助災和防救辦法」，在民國 104 年 12 月 8 日修正前，國軍墊支費用皆須報請地

方政府歸墊，但從民國 98 年度以來，至 104 年為止；國防部共墊支近 17 億經費投入救災，但

卻分文未獲歸墊！雖說修法後，國防部可自行吸收相關墊支金費，但仍有請求歸墊支權利，端

看其是否有落實「戰備需求」本務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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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災本不分你我，但問題是任何單位的預算，理論都應是精實編列，也就是說一個蘿蔔一個

坑，挖東牆補西牆，那東牆逢風雨又怎麼辦？據瞭解國防部預算中並無「救災」項的科子目，

當下所有救災的花費都是先挪戰訓整備的相關經費！若說救災防護還有調動兵力、出勤操演等

等的操演戰備效果，資金上的墊支削減那就是實實在在的排擠了我國的國防的能量！ 

爰此，從整體國力整備及國防戰力罅隙觀點，審計長是否應正視國防部先行墊支的災害防救

經費，從未依規定獲得歸墊亟可能影響正常戰備的問題！ 

本席再請問 審計長： 

一、請您從審計之立場來看，國防部投注大量人力與機具，動輒上萬人待命，是否間接會影

響部隊戰備整備工作？是否合宜？ 

二、民國 104 年 12 月 8 日修正辦法前，國防部怠於請求墊支金額回墊，審計部有無進行了解

？有無本於職責要求國防部依預算計畫規定，進行相關建軍備戰？落實「怎麼編的怎麼用」這

樣一個審計的原則？ 

三、現行辦法允許國防部自行吸收相關救災經費，請問這些經費是抽掉了國防部哪些部分的

預算？就預算編列的精神能這樣被憑空的被抽掉嗎？ 

四、如果預算能如此被隨意抽調，那是否亟可能在編列時有浮列呈報的問題？否則為什麼能

如此寬鬆、彈性？從不要求主事單位、地方政府回墊相關預算？請就審計的立場表達您的看法

？ 

五、國軍官兵協助救災是支援的角色，戰備整備以應國防之需才是主要職責，不可「公親變

事主」排擠原有戰備資源。審計部亦應發揮職權，確實查核預算使用情形，不可任由國防能量

削減，影響國家安全！ 

議題八：中央政府轉投資民營事業 

※依據審計法第 79 條及審計法施行細則第 77 條之規定，僅僅查核中央政府轉投資民營事業

共有 156 家，審計部門查核其投資報酬率有 9.67%，表面看來有點小小獲利，但是中央各機關實

際總投資金額達 5,086 億 6,462 萬元。 

本席請問審計長： 

一、這 156 家中央政府各機關平常如何監督管理？ 

二、這 156 家投資報酬率在 5%以下是由那個部會主管？為什麼投資報酬率如此低？是否經營

不善？如果予以撤資投資收回。審計長的建議又如何？有何改革方案。 

議題九：有關特別預算編列及特別決算相關問題 

本席再就教 審計長 

一、特別預算編列的條件是什麼？在甚麼樣的條件下始可支用？ 

二、特別決算保留的條件和期限有無決算法之特別規定？至 104 年特別決算歲入歲出共保留

多少？審計部如何行使職權加以解決問題？ 

（據本席了解歲出決算保留了 1,388 億元，共有多少債務）？ 

三、行政院「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是否是依法增設之新機關？若然，那麼該機關運作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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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經費，是否應據預算法第 79 條提出追加預算？以第二預備金來支應，是否至當？審計長您是

否認同？ 

※中央政府總預算每年收支差短都會舉債，以及編列釋股預算，106 年度中又編列 288 億元。 

本席請問審計長： 

一、您認為多年來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編列釋股預算到底執行如何？原定股價和未能如期賣出

的股票市值落差有多少？ 

二、上端問題審計部門會如何處理？106 年編列了釋股預算 288 億元，真的可以賣出嗎？ 

三、請問財政改革只是單一改革全國軍公教？還是要改革中央政府總預算的編列結構調整和

不當支出？ 

※新政府開張不過百餘日，巧立名目的單位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什麼年金改革委員會、辦公

室？新南向辦公室、經貿談判辦公室，甚至還可以在根本沒有編制員額中，自創個行政院副發

言人，黑影幢幢的黑官、黑單位零零總總，哪個不是一筆龐大人事和行政開銷？ 

各縣市新任首長也有樣學樣，隨意否定前任各項施政，無端浪費人民血汗錢，銀行龐大數不

清的呆帳及為數不少的逃稅，早就超過所謂年金的補破網！ 

本席再請教 審計長： 

一、審計的任務使命及核心價值，是否在提升政府施政績效，促進廉能政治？從審計「監督

」的立場言，請問政府的組織及預算編設，能便宜行事繞小徑嗎？ 

二、政府財政紀律敗壞及不當支出，才是真正國家財政窘困的禍源，審計長是否應該嚴格查

察、深入瞭解若有重大違失者應即依法送究！ 

主席：請莊委員瑞雄諮詢，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 

莊委員瑞雄：（15 時 9 分）主席、林審計長、各位同仁。審計長，我看了你的報告，其實整本報

告我都翻閱過，但不唸你兩句不行，我建議你，你這個審計報告寫得太客氣了，其實你們要去

把審計部最大的價值創造出來，不然設審計部要幹嘛？行政部門該抓的就要把它抓出來，甚至

看到有不符合你們所謂的核心價值時，就應該去痛打行政部門，這是本席的看法。因此，我看

到你的這份報告時，我個人真的是很失望。早期我們在議會的時候，最熱門的就是審計處到議

會去做報告，可是我看大家好像不太想理你們、對你們沒什麼興趣，所以本席想針對你們的業

務裡面，譬如合法性的部分、適當性的部分，因為你們的審計，行政部門有沒有創造出更大的

效能，我是很質疑你們這樣的一個審計方式。我先就教審計長，今天行政部門折損了一位幹才

，你應該知道吧？ 

主席：請審計部林審計長答復。 

林審計長慶隆：（15 時 11 分）主席、各位委員。金管會主委。 

莊委員瑞雄：這也不能說都跟你沒關係耶！你有什麼看法？ 

林審計長慶隆：今天中午有看到報紙登金管會主委請辭的新聞，他有提到這段時間最主要是兆豐金

遭到美國監理單位的鉅額罰款調查，還有一個是股票的收購案，這兩個案子他們調查後的預期

效果跟外界的看法不同，所以他辭職負責，我看到的訊息是這樣。 


